
承诺没兑现 退费没着落 新旧“东家”没准信

交了学费，车都没摸
驾校换了“主人”学员没了“主意”

身边事0404 >> 2024年8月13日 星期二

主编 赵小洪 责编 李德强

视觉 胡颖 秦刚 校审 黄颖

8月中旬，重庆市求职能力实训营在南岸区青年零
工市场正式开班。据了解，本次实训营是重庆求职实训
营市级示范学员班，20余名不同专业、不同学历的离校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将在求职能力实训讲师带领下，通过

“沉浸式教学、互动式体验”，提升求职能力。
来自市人社局消息，我市大力推动实施求职能力

实训，在师资建设和活动开展上大胆实践、持续发
力，建强“导师+讲师”的师资队伍，推行“市级+区县”
的工作模式，贯通“实训+求职”的服务链条，联动“行
政+市场”的多元主体，创新“数字+数治”的服务手
段，构建起“五位一体”的工作格局。截至目前，先后
组织师资班2期，培养讲师57名，4名讲师选送参加
部级培训班；组织学员班 14期，培训学员 400余人，
实训后就业率超70%。通过壮大求职实训师资队伍，
持续开展精准就业指导服务，迭代升级“渝职聘”“数
字就业”等数字化就业服务平台，助力高校毕业生等
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驾校承诺“包过”“包接送”

霖霖在重庆工程学院就读，两年前，她和同寝室的
两名同学一同在“工茂驾校”报名练车。而这家名为

“工茂”的驾校，是学长介绍的。
据她回忆，当时抱着咨询的心态，2022年9月26

日，她添加了该驾校“王教练”的微信。聊天过程中，
“王教练”热情、耐心地向她介绍驾校的培训情况，并许
下“包过”“包接送”等承诺。

“我心想，这教练还挺好沟通，驾校又是学长介绍
的，还算比较放心，很快就通过线上转账的方式，向教
练转了500元定金。”霖霖说，大约一周后，“王教练”如
约到校门口接她，并陪她前往南岸区学府大道附近的
指定体检中心进行了体检。

“体检当天就签订了练车合同，总共支付学费
2880元。”霖霖说，这学车费用是父母支持的，可此后
的练车经历，她还真不敢跟父母提起。

车一次没练驾校却换了“主”

由于学业繁忙原因，霖霖报名后的近半年内，并没
有前往该校练车。其间，驾校教练和客服并没有与她
有过交流。直至2023年3月1日，她在驾校班级群里
看到了“同学们注意了，工茂驾校已经倒闭”这样一条
消息，让她大为震惊。

得知消息后，霖霖第一时间联系了“王教练”咨询，该

教练通过微信语音回复“老板把驾校卖给别人了，是卖给
别人了，不是倒闭”，并称霖霖此后的练车流程一切按合同
进行，不会受影响，只不过是换了老板，换成名为“豪广”的
驾校和新的练车场地而已。该教练还称自己已离职。

随后，霖霖与“工茂”驾校客服“婷原”发去消息，气
愤地问“为什么驾校换老板不通知学员”，对方显得有
些“委屈”的回复“每个学员都去通知的话，那我们的工
作量就很大了”。“婷原”同样也称自己已离职，并让霖
霖今后联系“孟老师”。

“包接送”不兑现退款也无门

霖霖不明就里地成为新驾校一员后，实际上并没
有好好练车，而是一直为退款的事发愁。问起为什么
会有退款念头，她说，有几点原因。

一是2023年4月7日，新教练发送了一个在“南山
训练基地”的定位。她打开导航一看，从学校到目的地
需一个半小时，来回得3小时左右。对一个在校学生
来说，这时间无疑是非常紧张的；二是练车的路费今后
得自己承担，也就是说，先前承诺“包接送”的“好服务”
像是“失了言”；三是她发现自己像个“外人”，新驾校的
学员群里并没有她。

“真是越想越气，我问新教练可不可以退款，他以
自己不清楚为由，让我找客服。”于是，霖霖在2023年
4月15日发去了退款申请，但一年多过去了，客服至今
没有给她作出任何回复。

在未采取相应安全措施的情况下，一名搬运工搬运钢
琴砸到头部，住院治疗无效后离世。事后，家属将钢琴买
家、卖家、承运公司等起诉至法院。近日，重庆市大足区法
院经审理作出判决，搬运工承担85%主要责任，承运公司
承担15%次要责任。

2022年7月，杨某在某公司网店购买一台钢琴，收货
地址是杨某位于大足区的家中。

几天后，钢琴抵达某承运公司位于大足区的仓库，搬运
工肖某与杨某约定送货时间后，肖某自行找来帮工人员张
某、阳某对钢琴进行搬运。三人合力将钢琴箱子的一头斜
放在三轮车的货斗上，打算将钢琴抬上三轮车时，阳某突然
喊“抬不起了”并将钢琴放手。此时，钢琴箱子已被抬起到
一定高度，肖某躲闪不及，头压在了货物的下面。

张某、阳某将肖某拉出来后，拨打了报警和急救电话。
遗憾的是，肖某经住院治疗无效离世。

事后，肖某家属将买家杨某、钢琴卖家公司、某承运公
司及张某、阳某起诉至大足区法院，要求各被告赔偿死亡赔

偿金等共计127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钢琴卖家公司在其网店详情页

售卖信息来看，顾客杨某享受送货上门服务。死者肖某从
某承运公司搬运货物，由该承运公司支付报酬，因此与肖某
成立承揽关系的是某承运公司，而不是消费者杨某。

肖某作为一名有着长期搬运重物经验的搬运工，明知
钢琴加上外包装接近300公斤，仍在未具备专业的起重搬
运工具情况下，同张某、阳某徒手搬运钢琴，明显存在极大
的安全风险，最终导致事故发生。

综合以上因素，肖某在本次事故中应承担主要责任，被
告某承运公司将钢琴这类大件物品交由不具备搬运条件的
肖某完成作业，存在选任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

最终，法院认定肖某死亡后产生的损失为95万余元，
判决某承运公司赔偿原告14万余元。

被告某承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起
诉，维持原判。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徐勤 实习生
王静怡 通讯员 王庆香

“求职实训+”就业服务
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徒手搬运300公斤钢琴被砸身亡

法院：搬运工自行担责85%

交了学费，还没练
车，却听到驾校“倒闭
了”的消息。如果你是
这家驾校的学员，你会
不会维权到底？近日，
大学生霖霖（化名）向
记者讲述了这段不愉
快经历，希望媒体揭开
这背后的“暗箱操作”。

给学员权益造成重大影响
学员有权主张合同解除

对此，带着霖霖疑问，记者邀请北京市中闻（重庆）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明洋律师进行解疑。

1.关于驾校的经营管理状况，学员是否有知情权？
张明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
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因此，学员有权了解驾校
的经营管理状况，包括教练资质、教学设备、教学质量、培
训地点等重要信息。

2.若“包接送”属于口头承诺，而后驾校“失约”，驾校
是否承担违约责任？

张明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
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
其他形式……”规定，口头承诺在符合一定条件下也可以
构成有效的合同内容。但从证据角度来看，因仅为口头承
诺，可能难以证明客观发生，且需要证明该教练系驾校员
工，才有可能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等，将该条件约束驾校。
建议进一步查询有无驾校宣传的介绍页面或宣传单甚至
横幅等提到过“包接送”等内容，若有相关材料支撑，则有
理由认为“包接送”对合同订立产生影响，并应当视为合同
约束内容，驾校若未提供该服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3.驾校因经营不善转卖、换办公地点、换负责人，其
间未通知学员，是否违反相关规定？学员是否可因此提
出退款？

张明洋：驾校因经营不善需要转卖、换办公地点或换
负责人，应当提前通知学员并征得学员同意。因驾校未
经协商擅自变更合同内容，给学员权益造成重大影响，甚
至构成根本违约，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
六十三条来看，学员有权主张合同解除并要求退还款项。

新重庆-重庆晚报记者 李琅 实习生 蒋达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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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驾校是换了主还是换了地儿

为弄清“工茂”驾校如今的经营状况，记者8月5
日拨通了“豪广”驾校“孟老师”电话。当询问“工茂”是
否转卖给“豪广”时，对方否定了这一说法，并称“‘工
茂’现在做得好好的”。至于为何存在“收购”这一说，
该教练称“没有这回事”。

通过霖霖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王教练”与“孟老
师”的说法着实不一。在导航软件上，记者搜索到“工
茂”驾校的新办公地址。

8月5日上午11时左右，记者前往渝北区光环购
物公园附近的“工茂”驾校招生处，说明来意后，与相关
负责人进行了电话沟通。该负责人说明，原“工茂”驾

校如今确实已转卖，由新管理团队运营。
记者将霖霖的困惑转述给该负责人，当问及原驾

校学员是否还能继续练车、是否能退款时，该负责人回
复需根据具体协商结果而定，建议老学员带上合同和
身份证到新办公地点进行核实。

“为什么不通知老学员来学车呢？”
“学员太多了。”
面对记者的提问，该负责人显得有些无奈。
在小红书上社交软件上，吐槽者同样为该驾校转

卖不通知学员的事感到懊恼，评论里还出现“我也是这
里的学员，有一起维权的吗”相关维权邀请。

记者将走访调查结果告诉了霖霖，建议霖霖暑期
返校后前往新驾校办公地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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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卖后的转卖后的““工茂驾校工茂驾校””仍在招生仍在招生


